
最高法院刑事裁定最高法院刑事裁定

114年度台抗字第404號

再 抗告 人  陳佳銘                   

上列再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62

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再抗告人即受刑人陳佳銘所犯如第一審裁定附

表（下稱附表）所示各罪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確定，其中附

表編號1至5、6所示之各罪，分別經法院裁判定應執行刑確

定。第一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在附表所示各宣告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應執行刑最長刑期30

年以下，以附表編號1至5、6所定應執行刑之總和為內部界

限而為酌量，並敘明已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

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

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考量再抗告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

表示之意見（有期徒刑6年），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

經核第一審裁定所為定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再

予減少有期徒刑1年10月之利益，顯已綜合評價再抗告人所

犯附表各罪之罪名（詐欺、洗錢防制法等）、時間間隔、法

益侵害程度，及其犯罪人格特質、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等事

項，始為量定，已緩和數宣告刑併予執行可能產生之不必要

嚴苛，實無定刑過重或違反比例、公平原則及刑法規定數罪

合併定刑之立法旨趣，符合量刑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

界限，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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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綜上，第一審裁定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可指。本件抗告

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

二、再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

之目的，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主張先

前確定之定刑裁判僅考量部分犯罪之量刑結果，而第一審裁

定為本件定刑時，先前定刑裁定之實體確定力已解除，不應

以純數學計算之累加方式，將新宣告刑加入既有之執行刑，

應重新審酌併罰之全部數罪之關聯性，為合目的性之考量，

且再抗告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若定刑結果過重，將導致其

對人生不抱任何期待，請考量其家庭、心理問題，給予改過

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等語。

三、惟查，本件所定之應執行刑與內部及外部性界限無違，且原

裁定已敘明第一審裁定並無抗告意旨所指違法或不當之情

形，因而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尚無違誤。原裁定就第

一審裁定如何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

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

整體非難評價，並考量其就本件定刑之意見，定其應執行之

刑等旨詳為說明，並無再抗告意旨所指第一審裁定以累加方

式定刑、未審酌全部數罪之關聯性、未為合目的性考量之

情。又再抗告意旨雖舉再抗告人之個人及家庭因素，請求改

定更輕之執行刑，惟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

綜上，再抗告意旨係置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就原

審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非屬定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依憑

己見而為指摘。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林怡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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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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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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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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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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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button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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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gin: 0 2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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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button:hover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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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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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dth: 15p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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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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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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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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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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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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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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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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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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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62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再抗告人即受刑人陳佳銘所犯如第一審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各罪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確定，其中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之各罪，分別經法院裁判定應執行刑確定。第一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在附表所示各宣告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應執行刑最長刑期30年以下，以附表編號1至5、6所定應執行刑之總和為內部界限而為酌量，並敘明已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考量再抗告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之意見（有期徒刑6年），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 經核第一審裁定所為定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再予減少有期徒刑1年10月之利益，顯已綜合評價再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罪名（詐欺、洗錢防制法等）、時間間隔、法益侵害程度，及其犯罪人格特質、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等事項，始為量定，已緩和數宣告刑併予執行可能產生之不必要嚴苛，實無定刑過重或違反比例、公平原則及刑法規定數罪合併定刑之立法旨趣，符合量刑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綜上，第一審裁定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可指。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
二、再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目的，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主張先前確定之定刑裁判僅考量部分犯罪之量刑結果，而第一審裁定為本件定刑時，先前定刑裁定之實體確定力已解除，不應以純數學計算之累加方式，將新宣告刑加入既有之執行刑，應重新審酌併罰之全部數罪之關聯性，為合目的性之考量，且再抗告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若定刑結果過重，將導致其對人生不抱任何期待，請考量其家庭、心理問題，給予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等語。
三、惟查，本件所定之應執行刑與內部及外部性界限無違，且原裁定已敘明第一審裁定並無抗告意旨所指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因而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尚無違誤。原裁定就第一審裁定如何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考量其就本件定刑之意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旨詳為說明，並無再抗告意旨所指第一審裁定以累加方式定刑、未審酌全部數罪之關聯性、未為合目的性考量之情。又再抗告意旨雖舉再抗告人之個人及家庭因素，請求改定更輕之執行刑，惟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綜上，再抗告意旨係置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就原審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非屬定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依憑己見而為指摘。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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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
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62
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再抗告人即受刑人陳佳銘所犯如第一審裁定附
    表（下稱附表）所示各罪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確定，其中附
    表編號1至5、6所示之各罪，分別經法院裁判定應執行刑確
    定。第一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在附表所示各宣告刑中
    之最長期以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應執行刑最長刑期30
    年以下，以附表編號1至5、6所定應執行刑之總和為內部界
    限而為酌量，並敘明已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
    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
    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考量再抗告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
    表示之意見（有期徒刑6年），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 
    經核第一審裁定所為定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再
    予減少有期徒刑1年10月之利益，顯已綜合評價再抗告人所
    犯附表各罪之罪名（詐欺、洗錢防制法等）、時間間隔、法
    益侵害程度，及其犯罪人格特質、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等事
    項，始為量定，已緩和數宣告刑併予執行可能產生之不必要
    嚴苛，實無定刑過重或違反比例、公平原則及刑法規定數罪
    合併定刑之立法旨趣，符合量刑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
    界限，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
    。綜上，第一審裁定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可指。本件抗告無
    理由，應予駁回等旨。
二、再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
    之目的，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主張先
    前確定之定刑裁判僅考量部分犯罪之量刑結果，而第一審裁
    定為本件定刑時，先前定刑裁定之實體確定力已解除，不應
    以純數學計算之累加方式，將新宣告刑加入既有之執行刑，
    應重新審酌併罰之全部數罪之關聯性，為合目的性之考量，
    且再抗告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若定刑結果過重，將導致其
    對人生不抱任何期待，請考量其家庭、心理問題，給予改過
    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等語。
三、惟查，本件所定之應執行刑與內部及外部性界限無違，且原
    裁定已敘明第一審裁定並無抗告意旨所指違法或不當之情形
    ，因而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尚無違誤。原裁定就第一
    審裁定如何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
    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整
    體非難評價，並考量其就本件定刑之意見，定其應執行之刑
    等旨詳為說明，並無再抗告意旨所指第一審裁定以累加方式
    定刑、未審酌全部數罪之關聯性、未為合目的性考量之情。
    又再抗告意旨雖舉再抗告人之個人及家庭因素，請求改定更
    輕之執行刑，惟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綜上
    ，再抗告意旨係置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就原審裁
    量權之合法行使及非屬定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依憑己見
    而為指摘。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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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再抗告人因加重詐欺等罪定應執行刑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法院中華民國114年1月10日駁回其抗告之裁定（114年度抗字第62號），提起再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再抗告駁回。
    理  由
一、原裁定略以：再抗告人即受刑人陳佳銘所犯如第一審裁定附表（下稱附表）所示各罪經法院分別判處罪刑確定，其中附表編號1至5、6所示之各罪，分別經法院裁判定應執行刑確定。第一審認檢察官之聲請為正當，在附表所示各宣告刑中之最長期以上，刑法第51條第5款所定應執行刑最長刑期30年以下，以附表編號1至5、6所定應執行刑之總和為內部界限而為酌量，並敘明已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及考量再抗告人就本件定應執行刑表示之意見（有期徒刑6年），定其應執行有期徒刑11年。 經核第一審裁定所為定刑合於刑法第51條第5款之規定，再予減少有期徒刑1年10月之利益，顯已綜合評價再抗告人所犯附表各罪之罪名（詐欺、洗錢防制法等）、時間間隔、法益侵害程度，及其犯罪人格特質、矯治教化之必要程度等事項，始為量定，已緩和數宣告刑併予執行可能產生之不必要嚴苛，實無定刑過重或違反比例、公平原則及刑法規定數罪合併定刑之立法旨趣，符合量刑裁量之外部性界限及內部性界限，核屬法院裁量職權之適法行使，自不得任意指為違法。綜上，第一審裁定無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可指。本件抗告無理由，應予駁回等旨。
二、再抗告意旨就數罪併罰定應執行刑之立法政策、制度、刑罰之目的，抒發個人見解，並引用相關法院實務見解，主張先前確定之定刑裁判僅考量部分犯罪之量刑結果，而第一審裁定為本件定刑時，先前定刑裁定之實體確定力已解除，不應以純數學計算之累加方式，將新宣告刑加入既有之執行刑，應重新審酌併罰之全部數罪之關聯性，為合目的性之考量，且再抗告人家中有未成年子女，若定刑結果過重，將導致其對人生不抱任何期待，請考量其家庭、心理問題，給予改過自新、重新做人機會等語。
三、惟查，本件所定之應執行刑與內部及外部性界限無違，且原裁定已敘明第一審裁定並無抗告意旨所指違法或不當之情形，因而駁回再抗告人之抗告。經核尚無違誤。原裁定就第一審裁定如何斟酌再抗告人犯如附表所示各罪之犯罪態樣、時間間隔、各罪之關係、不法與罪責程度等因素，對數罪為整體非難評價，並考量其就本件定刑之意見，定其應執行之刑等旨詳為說明，並無再抗告意旨所指第一審裁定以累加方式定刑、未審酌全部數罪之關聯性、未為合目的性考量之情。又再抗告意旨雖舉再抗告人之個人及家庭因素，請求改定更輕之執行刑，惟並未具體指摘原裁定有何違法或不當。綜上，再抗告意旨係置原裁定明確之論斷說明於不顧，就原審裁量權之合法行使及非屬定執行刑所得審酌之事項，依憑己見而為指摘。本件再抗告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12條，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6    日
                  刑事第五庭審判長法　官  李英勇
                                  法　官  楊智勝
                                  法　官  林庚棟
                                  法　官  黃斯偉
                                  法　官  林怡秀
本件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書記官  林怡靚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27    日



